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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一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本文件由舟山市气象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舟山市气象安全技术中心（舟山市防雷中心）、宁波防雷安全检测有限公司舟山

分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何文革、朱思瑜、梅希增、郑佳杰、鲁挺、盛友佳、吕雷军、陈军、杨华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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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化工装置雷电防护检测业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实施石油化工装置雷电防护（以下简称防雷）检测的一般要求、检测程序与作业安全、

户外装置区防雷检测、检测记录与报告编制。

本文件适用于石油化工装置及其辅助生产设施防雷装置的检测。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12158—2006 防止静电事故通用导则

GB/T 21431—2015 建筑物防雷装置检测技术规范

GB 50057—2010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 50058—2014 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

GB 50074—2014 石油库设计规范

GB 50160—2008 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标准

GB 50650—2011（2022年版） 石油化工装置防雷设计规范

SH/T 3097—2017 石油化工静电接地设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 50160、GB 50650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设计文件

由设计单位出具的新、改、扩建建设项目防雷装置设计的技术图纸、设计联系（修改）单等文件资

料。

3.2

石油化工装置

以石油炼制、石油化工及以煤为原料制取燃料和化工产品的生产装置，包括炼油、烯烃、化肥、化

纤等生产装置。

3.3

放空口

安装在生产设备顶部和外侧上部并直接向大气排放气体的排放设施，如放散管、排风管、安全阀、

呼吸阀、放料口、取样口、排污口等。

4 一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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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检测机构和人员

4.1.1 检测机构应具备气象主管机构核发的甲级雷电防护装置检测有效资质。

4.1.2 检测人员应通过防雷装置检测专业技术培训，具备从事石油化工企业防雷装置检测所必需的防

雷专业知识及相关专业知识。

4.1.3 参加现场检测人员不应少于 3 人，其中至少有 1 名人员具备中级技术职称以上或从事防雷检测

工作 5 年以上。

4.2 检测仪器设备

4.2.1 检测所用的主要仪器设备应处于检定或校准合格的有效期内。

4.2.2 仪器设备与配件的配用必须满足现场检测要求，主要仪器应有备用。

4.2.3 应保证检测仪器工作正常，对讲机等现场设备具备防爆功能。

4.3 定期检测周期

石油化工装置应每半年开展一次定期检测。

4.4 检测场所划分

4.4.1 石油化工装置的各种场所，应根据能形成爆炸性气体混合物的环境状况和空间气体的消散条件，

划分为厂房房屋类或户外装置区。

4.4.2 半敞开式和敞开式厂房应根据其敞开程度，划分为厂房房屋类或户外装置区。有屋顶而墙面敞

开的大型压缩机厂房应划为厂房房屋类；设备管道布置稀疏的框架应划为户外装置区。

当厂房房屋和户外装置区两类场所混合布置时，可按下列原则进行划分:

1) 上部为框架下部为厂房布置时，划分为户外装置区；

2) 上部为厂房下部为框架布置时，划分为厂房房屋类；

3) 厂房和框架毗邻布置时，应各自划分为厂房房屋类和户外装置区。

4.4.3 建筑结构为敞开式、半敞开式的场所是属于厂房房屋类场所和户外装置区场所之间的过渡场所。

宜根据建筑形式、易燃易爆物质放散的量和通风条件确定该局部的分类。

4.5 防雷类别确定

应按设计文件明确防雷类别。当设计文件无法获取或设计文件未明确防雷类别时，应参考石油化工

装置的特性、雷击可能性以及雷击所造成的后果等要素，按以下要求明确防雷类别：

1) 厂房房屋类的防雷类别按 GB 50057 和 GB 50058 划分；

2) 户外装置区的防雷类别按 GB 50057、GB 50160、GB 50074 和 GB 50058 划分。

4.6 检测依据

4.6.1 竣工检测（含施工跟踪检测）应符合设计文件要求。定期检测时，若采用设计文件要求，则应

选用设计文件。

4.6.2 石油化工装置厂房房屋类场所的防雷装置检测应按 GB 50057 的相关要求进行。

4.6.3 石油化工企业信息系统的防雷装置检测应按 SH/T 3097 和 GB 50057 的相关要求进行。

4.6.4 石油化工企业原油储罐的防雷检测应按 GB 50074 的相关要求进行。

5 检测程序与作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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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现场检测程序

5.1.1 首次检测时，应先查阅受检建设项目的设计文件，了解防雷装置建设的基本情况后，进行现场

检测。

5.1.2 定期检测时，应向受检单位了解近年来受检项目遭受雷电灾害情况，巡视检测对象及周边环境，

查阅上次检测报告与整改落实情况，根据检测服务合同约定的检测项目、检测时限制定检测方案后开展

现场检测，受检项目的检测对象、检测内容应检尽检。

5.1.3 现场检测工作结束后，检测人员应检查、清理、恢复现场。

5.1.4 对现场检测中发现的不合格项应记录所在位置及问题，并告知陪同人员。检测完成后应及时向

受检单位出具检测报告和（或）存在问题告知单。

5.2 检测作业安全

5.2.1 现场检测，应遵守受检单位的安全管理制度并有受检测单位的专员到场陪同检测。

5.2.2 在爆炸火灾危险环境检测，应穿戴防静电的工作服、安全鞋、手套，现场不应随意敲打金属物。

5.2.3 在有毒气体泄放、泄漏区检测，在作业点有毒物浓度处于允许范围的时间内开展检测，并应配

带气体报警仪、佩戴防毒面具或口罩。

5.2.4 在酸碱等腐蚀介质空间检测，应穿戴防酸碱工作服、护目镜、工作鞋和手套。

5.2.5 登高作业时，应按作业实际情况穿戴安全帽、工作鞋和手套并正确使用安全带。

5.2.6 应在非雨天时开展现场检测活动，雷电来临前应中止检测活动。

6 户外装置区防雷装置检测

6.1 接闪器

6.1.1 对装有直击雷防护的装置，应按 A.1.1 的要求确定接闪器形式。

6.1.2 检查接闪器采用的材质、规格，其应符合 A.1.2 与表 A.1 规定。金属栏杆的材质、规格参照表

A.1 中接闪网（带）的扁钢规定。

6.1.3 利用设备金属本体（外壳）作为接闪器的，应检查金属设备整体情况并测量金属外壳厚度。金

属设备应为整体封闭、焊接结构的静设备，钢制设备的金属外壳壁厚不小于 4 mm，非钢制设备的金属

外壳壁厚应符合表 A.2 的规定。

6.1.4 利用金属放空管口作为接闪器的，金属放空管口若符合 A.1.4 的要求，应测量其管口壁厚，并

检查放空管应与最近的金属物体进行金属连接。金属放空管口的壁厚应满足表 A.2 的规定。

6.1.5 测量接闪器与被保护物高度、距离，计算接闪器保护范围。保护范围应符合 A.1.5 规定。

6.1.6 对于自身不能作为接闪器的设备，检查其是否处于附近高大生产设备、框架和大型管架（已用

作接闪器）等的保护范围之内。处于保护范围之外的，应另设置满足保护范围的接闪器。

6.2 引下线（接地点）

6.2.1 应按 A.2.1 的要求确定引下线形式。

6.2.2 引下线的连接方式应符合 A.2.2 的要求。

6.2.3 引下线的材料、规格应 A.2.3 的要求。

6.2.4 引下线的根数（接地点）、布设情况和防腐措施应符合 A.2.4 的要求。

6.2.5 若安装接闪杆、接闪线、接闪网，应按 GB 50057 的要求检查引下线材料规格、根数、间距、连

接方式、连接工艺与质量、防腐措施等。

6.2.6 应测量每根引下线的接地电阻，其测量方法与接地电阻按本标准 6.8.3～6.8.6 的要求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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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接地装置

6.3.1 跟踪检测时应对照设计文件，按 A.3 相关要求检查隐蔽工程接地体（埋地接地干线）的设置、

材质、规格和防腐措施情况，检查地网接地体与接地总端子的连接情况，测量地网及周边的土壤电阻率。

6.3.2 竣工检测、定期检测时，应查看设计文件、跟踪检测记录、施工监督、前次检测报告等资料，

检查采集接地装置隐蔽工程的可信资料，确保实测结果真实、有效。

6.3.3 检查接地总端子材质、规格，应符合表 A.7 的规定。

6.3.4 测量接地总端子接地电阻，其测量方法与接地电阻见本标准 6.8.3～6.8.6 相关要求。

6.4 防闪电感应措施（等电位连接）

6.4.1 按 A.4.1 的要求检查等电位连接带与接地总端子的连接情况，测量等电位连接带与接地总端子

的过渡电阻，检查等电位连接带材料规格。

6.4.2 检查各金属部件、金属物、金属管道等电气连接情况，其应符合 A.4.2～A.4.4 的要求；测量其

与等电位连接带的过渡电阻；检查等电位连接带及各连接部件的材质、规格、连接方式与工艺质量。

6.4.3 检查各装置区金属设备电气连接情况，其应符合 A.4.5 的要求；测量其与等电位连接带的过渡

电阻；检测等电位连接带及各连接部件的材质、规格、连接方式与工艺质量。

6.4.4 等电位连接带、等电位连接带及各连接部件的材质、规格应符合表 A.7 的规定。

6.4.5 防闪电感应过渡电阻的标准要求与测量方法其见本标准 6.8.3～6.8.6 相关要求。

6.5 防静电接地措施

6.5.1 检查工艺装置、设备等金属外壳和所有具有爆炸、火灾危险环境内可能产生静电危险的金属罐、

设备、管道的静电接地情况，应符合 A.5.1 的规定；测量其电气连接情况。

6.5.2 应按 A.5.2 的规定检查各场所防静电装置的设置情况。

6.5.3 检查防静电接地线布设、连接方式与材质、规格，其应符合 A.5.3 和 A.5.4 规定。

6.5.4 检查静电接地仪状况，其应运行正常。

6.5.5 测量各有关工艺装置、设备等金属外壳与金属罐、设备、管道的防静电接地电阻，其测量方法

与接地电阻见本标准 6.8.3～6.8.6 相关要求。

6.6 屏蔽措施

6.6.1 检查各类电缆的屏蔽及电气连通情况，应符合 A.6.1～A.6.3 的相关要求。

6.6.2 检查敷设电缆的保护钢管、金属电缆槽应在两端接到保护接地，当电缆槽较长时，应多点重复

接地，接地点间距应不大于 30 m。

6.6.3 检查电缆保护层（铠装、钢管、槽板）与防雷引下线的距离，其应符合 A.6.4 的规定。

6.6.4 测量电缆保护层、屏蔽层各接地端的接地电阻，其测量方法与接地电阻见本标准 6.8.3～6.8.6

相关要求。

6.7 低压电涌保护器（SPD）

6.7.1 应检查 SPD 的安装位置、安装数量、型号、主要性能参数。最大持续工作电压（Uc）应大于线

路上的最大工作电压，电压保护水平（Up）应低于被保护设备的冲击耐受水平（纵向、横向）、最大

冲击电流（Iimp）或额定放电电流（In）应符合《浙江省防雷装置检测业务规范》相关规定。

6.7.2 应检查 SPD 两端连接导线的材质、截面积、长度，连接导线的色标，连接牢固程度。

6.7.3 应检查 SPD 的外观和状态指示器是否正常。

6.8 同一接地网内各类电阻的检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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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1 对新建的石油化工装置区内 110 kV 及以上的变电站、有效面积大于 5000 m2的大型接地网，在

竣工检测时宜采用大电流测试仪测试其接地电阻。测试电流宜选用 3 A～20 A、40 Hz～60 Hz 的异频电

流。

6.8.2 大型接地网按划分的区域，应测量每个区域内各接地总端子的接地电阻，用等电位测试仪测量

与接地总端子相连接的各等电位连接带的电气贯通状况。

6.8.3 宜采用等电位测试仪测量同一接地网连接的各相邻设备连接线的电气贯通状况、测量区域内各

金属设备、工艺装置等与其连接的等电位连接带的电气贯通状况。

6.8.4 当断接卡不能或不便拆开时，可用钳形接地电阻测试仪检查设备接地线的电气导通状况。

6.8.5 电气贯通状况的检测判定，当被测对象与其临近的等电位连接带间所测得的过渡电阻≤0.2 Ω时

可判定为电气贯通。当过渡电阻大于 0.2 Ω时，可选择其他等电位连接带重新检测、判定；也可用接地

电阻测试仪测量其接地电阻值进行判定。

6.8.6 采用同一接地网的防直击雷、防闪电感应、防人身安全、防静电接地的接地电阻标准值可按设

计文件要求或取各类接地电阻标准规定的最小值。

6.9 抽样检测原则

6.9.1 对安装于防爆箱内同型号低压电涌保护器的安装检查及泄漏电流、压敏电压的测试抽样比例不

宜少于 10%。同类样本总数不超过 10 个时，应至少抽样 1 个。

6.9.2 对观感质量检查无见异常，同类型的小型电气设备（如操作柱）的测试比例不宜少于 10 %。同

类样本总数不超过 10 个时，应至少抽样 1 个。

6.9.3 抽样检测对象时应避开上次已测设备。对观感质量检查异常的设备均应进行测试。

7 检测记录与报告编制

7.1 石油化工装置防雷检测记录样表格式及填写要求见附录 B，检测报告格式及填写要求见附录 C。

7.2 当装置处在两个及以上接闪器保护范围内时，接闪器高度填写最高接闪器高度，接闪器类型与保

护方式根据实际情况分别选填。

7.3 当保护范围不能通过检测数据计算直观给出时，应绘制接闪器与被保护物示意图加以说明。

7.4 实测结果情况应对应具体标准要求，记录中对应的标准要求可直接勾选，报告中的标准要求仅列

出对应项。

7.5 检测对象的接闪器、引下线、接地装置等采用不同的方式时，应根据实际情况分别记录。

7.6 对未发生改变的建（构）筑物的几何尺寸、地网接地体设置情况等信息，可查看设计文件、跟踪

检测记录、施工监督记录、前次检测报告等资料获取的真实、有效信息直接引用，该类数据信息应在实

测结果数据后标上“*”号并将信息源加以备注。

7.7 “无法检测”的项目均应在所检项目的备注中简要说明原因。

7.8 无低压 SPD、信号 SPD 等检测项目的，可在此份报告中删除相应页面。

7.9 采用接地电阻测试仪所测试的数据均记录于“接地电阻阻值”页面，采用等电位测试仪所测试的

数据均记录于“过渡电阻阻值”页面。

7.10 同一地网上，当采用等电位测试仪测试各金属设备、金属物、金属管道、工艺装置与等电位连接

带的过渡电阻且测试值≤0.2 Ω的，可将所测的等电位连接带相连接的接地总端子的接地电阻值等同于

各检测对象的接地电阻值，但需在检测报告给予说明。

7.11 凡受检单位已标识装置设备测点编号的，检测信息的测点编号应与受检单位标识编号保持一致，

受检单位未标识装置设备测点编号的，检测信息的编号应注明装置名称、所在位置及序号信息。检测机

构应统一编号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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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当检测项目中出现不符合项时，应在原始记录的检测分项综评栏与检测报告综合评定栏注明不符

合项具体情况。

7.13 接地电阻的读数值、测试值分别保留 2 位、1 位小数，过渡电阻的读数值、测试值分别保留 3 位、

2 位小数，几何尺寸的读数值与测试值均保留 1 位小数，经纬度保留 5 位小数。

7.14 原始记录应由检测人员在检测过程中及时填写或采用电子设备直接录入。原始记录内容应真实完

整，不得追记或事后抄录。手写记录修正应规范留痕并签名，电子记录修正应符合本检测机构设定的修

改权限与时间限定要求。

7.15 原始记录应至少保存 3 年，其扫描件电子保存方式视为有效。

7.16 签章符合要求的检测报告扫描件具有纸质报告视为有效。

7.17 用数值修约法将经计算或整理的各项检测结果与该标准相应的标准规范要求进行比较，满足要求

的判定为“符合”，不满足的判定为“不符合”。

7.18 各检测分项的检测结果只要出现 1 项及以上“不符合”的，该检测对象的综合结论就判定为“不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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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防雷装置基本要求

A.1 接闪器

A.1.1 接闪器形式分为杆状接闪器（接闪杆）、线状接闪器（接闪线、带）、网状接闪器（接闪网）、金

属设备本体接闪器。放空管口作为接闪器的归类于金属设备本体，金属栏杆兼作接闪器的归类于线状接

闪器。

A.1.2 杆状接闪器宜采用热镀锌圆钢或钢管、锌包圆钢、不锈钢管制成。线状接闪器宜采用热镀锌圆

钢、扁钢或锌包圆钢，网状接闪器宜采用镀锌钢绞线。接闪器的材料规格应符合表A.1要求。

A.1.3 金属设备本体接闪器应采用设备外壳,其壳体厚度应大于或等于表A.2中的厚度t值。

表 A.1 接闪器的材料规格

名称 材料规格

接闪杆

针高 圆钢（mm） 钢管（mm）

≤1 m ≥φ12 ≥φ20、壁厚≥2.8

1 m～2 m ≥φ16 ≥φ25、壁厚≥3.2

烟囱顶上的针 ≥φ20 ≥φ40、壁厚≥3.5

接闪网（带）

敷设方式 圆钢（mm） 扁钢（mm）

明敷 ≥φ8 ≥50 mm2、壁厚≥2.5

暗敷 ≥φ10 ≥73 mm2、壁厚≥3

烟囱顶 ≥φ12 ≥100 mm2、壁厚≥4

架空接闪线（网） 接闪线应采用截面积≥50 mm2的镀锌钢绞线或≥φ8 mm的镀锌圆钢。

表 A.2 做接闪器设备的金属板最小厚度

材料 防止击(熔)穿的厚度t(mm) 不防止击(熔)穿的厚度t′(mm)

不锈钢、镀锌钢 4 0.5

钛 4 0.5

铜 5 0.5

铝 7 0.65

锌 — 0.7

A.1.4 属于下列情况之一的放空口，宜利用金属放空管口作为接闪器。 此时，放空管口的壁厚应大于

或等于表A.2中的厚度 t’值，且应在放空管口附近将放空管与最近的金属物体进行金属连接：

a) 储存闪点小于或等于 45 ℃的可燃液体（下同）的设备，在生产正常时连续排放的排放物可能

短期或间断地达到爆炸危险浓度者；

b) 可燃液体的设备，在生产波动时设备内部超压引起的自动或手动短时排放的排放物可能达到

爆炸危险浓度的安全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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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可燃液体的设备，停工或维修时需短期排放的手动放料囗等；

d) 可燃液体储罐上带有防爆阻火器的呼吸阀；

e) 在空旷地点孤立安装的排气塔和火炬。

A.1.5 接闪器的保护范围应符合以下规定之一：

a) 被保护物应处于以滚球法（滚球半径取 45 m）计算或以网格法（10 m×10 m 或 12 m×8 m）

规定的保护范围内。

b) 接闪器顶部与被保护参考平面的高差和保护角应符合附表 A.3 规定。

c) 可燃液体的设备、储罐（呼吸阀不带防爆阻火器）、安装在塔顶和外侧上部突出的、安装在

静设备上突出的放空管口及其它未装阻火器的排放爆炸危险气体或蒸气的放散管、呼吸阀和

排风管等，管口外的以下空间应处于接闪器保护范围内：

1) 当有管帽时，接闪器的保护范围应满足附表 A.4 规定：

2) 当无管帽时，接闪器的保护范围为管口上方半径 5 m 的半球体空间。接闪器与雷闪的接触

点应设在上述空间之外。

表 A.3 接闪器顶部与被保护参考平面的高差和保护角

高差/m 0～2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保护角/° 77 70 61 54 48 43 37 33 28 23

表 A.4 有管帽的管口外处于接闪器保护范围内的空间

管口内压力与周围空气压力

的压力差（kPa）
排放物的比重

管帽以上的

垂直高度（m）

距管口处的

水平距离(m)

＜5 重于空气 1 2

5～25 重于空气 2.5 5

≤25 轻于空气 2.5 5

＞25 重或轻于空气 5 5

A.1.6 安装在高空易受直击雷的放散管、呼吸阀、排风管和自然通风管等应采取防直击雷和防雷电感

应的措施。

A.1.7 未装阻火器的排放爆炸危险气体或蒸气的放散管、呼吸阀和排风管等，当其排放物达不到爆炸

浓度、长期点火燃烧、一排放就点火燃烧及发生事故时排放物才达到爆炸浓度时，接闪器可仅保护到管

帽，无管帽时可仅保护到管口。

A.1.8 未装阻火器的排放爆炸危险气体或蒸气的放散管、呼吸阀和排风管等，位于附近其他的接闪器

保护范围之内时可不再设置接闪器，应与防雷装置相连。

A.2 引下线

A.2.1 引下线形式分为设备本体引下线（安置在地面上高大、耸立的生产设备等利用其金属壳体）、钢

架结构引下线（利用钢框架、管架）、专用引下线（利用柱内纵向钢筋、塔体主筋）与专设引下线（利

用明敷的金属导体）。

A.2.2 引下线的连接方式要求如下：

a) 设备本体引下线，不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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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钢架结构引下线，钢框架、管架应通过立柱与接地装置相连，其连接应采用接地连接件，连

接件应焊接在立柱上高出地面不低于 450 mm 的地方；

c) 专用引下线的柱内主钢筋应采用箍筋绑扎或焊接方式；

d) 专设引下线应采用焊接、夹接、卷边压接、螺钉或螺栓固定等连接方式；

e) 各类接闪器与引下线、引下线与接地装置的金属各部件间应保持良好的电气连接。

A.2.3 引下线的材料、规格要求如下：

a) 明敷的专设引下线应采用热镀锌圆钢或扁钢、锌包圆钢，应满足规格标准：圆钢直径≥8 mm；

扁钢截面积≥50 mm2，厚度≥2.5 mm；

b) 暗敷专用引下线，柱内主钢筋直径应≥10 mm；

c) 其他形式引下线，材质、规格不作要求。

A.2.4 引下线的根数（接地点）与布设要求如下：

a) 设备本体引下线：其底部应有≥2 处接地点，接地点间距应≤18 m 且布设均匀；

b) 钢架结构引下线：每组框架、管架的接地点应≥2 处，接地点间距应≤18 m。管道中无阀门、

无法兰的管段，接地点间距可≤30 m；

c) 专用引下线：钢筋混凝土烟囱应利用钢筋作为引下线；混凝土框架支撑的炉体、自然通风风

筒式冷却塔等应用柱内主钢筋作为引下线的，接地点应≥2 处；户外装置区场所的敞开式、半

敞开式建筑结构厂房，当利用柱内主钢筋作为引下线的，接地点应≥2 处，且满足接地点间距

≤18 m；

d) 专设引下线：

1) 沿框架支柱敷设的专设引下线，接地点应≥2 处；接地间距应≤18 m；引下线平直并以最

短路径直接引到接地体；在地面上 1.7 m 至地面下 0.3 m 处加以机械保护；防腐措施与连

接工艺质量应符合要求。焊接工艺质量按附表 A.6 规定；

2) 引下线应在距地面 0.3 m～1.8 m 处设置断接卡；

3) 引下线与出入口或人行道边距离应≥3 m；

4) 引下线可见焊接点应采用涂漆等防腐措施；

5) 在高空布置、较长的卧式容器和管道，应在两端设置引下线且间距≤18 m；

6) 钢筋混凝土烟囱未利用钢筋作为引下线，钢筋应在烟囱顶部和底部与引下线和贯通连接

的金属爬梯相连。高度不超过 40 m 的烟囱，应有≥1 根引下线，超过 40 m 的应有≥2 根

引下线(利用螺栓连接或焊接的一座金属爬梯可作为 2 根引下线用)；

7) 混凝土框架及管架上的爬梯、电缆支架、栏杆等钢制构件，应与接地装置直接连接或通

过其他接地连接件进行连接，接地间距应≤18 m；

8) 直接安装在地面上无基础墩的炉子，应符合：在炉体的加强板（筋）上焊接接地连接件，

接地线与接地连接件连接后，沿框架引下与接地装置相连；

9) 炉子上接地连接件应安装在框架柱子上高出地面不低于 450 mm 的位置；

10) 塔体、金属静设备引下线应与塔体、金属静设备的金属底座上预设的接地耳相连。

A.3 接地装置

A.3.1 接地体的设置：防直击雷的接地体应与防闪电感应和电力设备用的接地体连接成一个整体的接

地系统，塔体、金属静设备、金属罐体、冷却塔的接地装置应围绕设备敷设成环形接地体。

A.3.2 接地体的材质：埋于土壤中的人工接地体通常宜采用热镀锌角钢、钢管、圆钢、扁钢或锌包圆

钢。区域内人工接地体的材料宜采用同一材质。由钢质材料构成的埋地设备、管道和建（构）筑物基础，

接地体宜选用自然电极电位比铁更负（低）的金属材料（加厚锌钢材料），接地装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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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采用加厚锌钢材料（锌包钢）作接地体。水平接地体宜采用圆形锌包钢，其直径不应小于 10 mm。

垂直接地体宜采用圆柱锌包钢，其直径不应小于 16 mm。锌层应为高纯锌，钢芯与锌层的接触

电阻应小于 0.5 mΩ。

b) 当土壤电阻率小于 50 Ω·m 时，水平接地极锌层厚度不应小于 1 mm，垂直接地极锌层厚度不

应小于 3 mm;当土壤电阻率大于或等于 50 Ω·m 时，水平接地极锌层厚度不应小于 0.5 mm，

垂直接地极锌层厚度不应小于 3 mm。在进行区域性阴极保护时，宜采用牺牲阳极法，接地体

应兼作阳极；当土壤电阻率不大于 20 Ω·m 时，水平接地极锌层厚度不应小于 3 mm，垂直接

地极锌层厚度不应小于 5 mm；当土壤电阻率大于 20 Ω·m 且不大于 50 Ω·m 时，水平接地

极锌层厚度不应小于 3 mm，垂直接地极锌层厚度不应小于 3 mm；土壤电阻率大于 50 Ω·m

时，水平接地极锌层厚度不应小于 0.5 mm，垂直接地极锌层厚度不应小于 3 mm。

c) 当使用铜质材料时,阴极保护应采用外加电流法。

A.3.3 接地体的规格：应满足附表A.5要求。接地体与接地总端子连接导体应可靠焊接，连接导体规格

应与水平接地体的截面相同。

表 A.5 接地体的材料规格

材料 结构
尺寸要求（mm）

垂直接地体 水平接地体 接地板

钢

单根圆钢 ≥φ16 ≥φ10 —

热镀锌钢管 ≥φ50 — —

热镀锌扁钢 — ≥40×40 —

热镀锌钢板 — — ≥500×500

裸圆钢 — ≥φ10 —

裸扁钢 — ≥40×40 —

热镀锌角钢 ≥50×50×3 — —

A.3.4 接地体的焊接方式：地下金属导体间的连接宜采用放热焊接方式。

A.3.5 接地体焊接质量：焊接固定的焊缝应饱满无遗漏、焊接部分的防腐完整、构件之间应连接成电

气通路。接地体为搭焊方式时，搭焊方法与搭焊长度应满足本规范附录A的表A.6要求。

表 A.6 防雷装置钢材焊接时的搭接长度及焊接方法

焊接材料 搭接长度 焊接方法

圆钢与圆钢 不应少于圆钢直径的6倍 双面施焊

圆钢与扁钢 不应少于圆钢直径的6倍 双面施焊

扁钢与扁钢 不应少于扁钢宽度的2倍 不少于三面施焊

扁钢和圆钢与钢管、角钢相互焊接
除应在接触部位双面施焊外，还应增加圆钢搭接件；圆钢搭接件在水平、垂直方

向的焊接长度各为圆钢直径的6倍，双面施焊

扁钢与钢管

扁钢与角钢

紧贴角钢外侧两面，或紧贴3/4钢管表面，上下两面施焊,并应焊以由扁钢弯成的弧

形（或直角形）卡子或直接由扁钢本身弯成弧形或直角形与钢管或角钢焊接

A.3.6 接地体防腐措施：宜采用锌包钢并以放热焊接方式，不同材质的材料焊接时宜采用热熔焊，所

有焊接点，除浇筑在混凝土中的以外，均应进行防腐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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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防闪电感应措施（等电位连接）

A.4.1 等电位连接带（接地排、地上接地干线）应就近与接地总端子有可靠连接，过渡电阻应≤0.2 
Ω，检查等电位连接带材料规格应为铜或外表面镀铜的钢或热镀锌钢，截面≥50 mm2。

A.4.2 穿过各雷电防护区交界的金属部件，以及建（构）筑物内的设备、金属管道、电缆桥架、电缆

金属外皮、金属构架、金属构件、钢屋架、金属门窗等较大金属物，应就近与接地装置或等电位连接带

作等电位连接。

A.4.3 户外装置区场所所有金属设备、框架、管道、电缆金属保护层(铠装、钢管、槽板等)和放空管

口等金属物体均应连接到防闪电感应的接地装置或等电位连接带上。上述金属物体与附近引下线之间的

空间距离应满足S≥0.075 KcLx的要求（其中S为空间距离；Kc为分流系数；Lx为引下线计算点到接地连

接点的长度）。

A.4.4 金属管道防闪电感应措施要求如下：

a) 每根金属管道应与已接地的管架做等电位连接，多根金属管道在互相连接后,再与已接地的管

架做等电位连接；

b) 平行敷设的管道、构架和电缆金属外皮等长金属物及交叉处，其净距小于 100 mm 时应采用金

属线跨接，跨接点间距应≤30 m。长金属物的弯头、阀门、法兰盘等连接处的过渡电阻大于

0.03 Ω时，应作跨接（对有不少于 5 根螺栓连接的法兰盘，在非腐蚀环境下可不跨接）；

c) 管架上敷设输送可燃性介质的金属管道,在始端、末端、分支处应与防闪电感应的接地装置连

接；

d) 进、出生产装置的金属管道，在装置的外侧应接地并与电气设备的保护接地装置和防闪电感

应的接地装置相连接；

e) 直接埋地管道，在埋地之前及出地后都应作接地。

A.4.5 金属设备防闪电感应措施要求如下：

a) 炉区：炉子上的金属构件均应与炉子的接地框架做等电位连接；

b) 塔区：用于安装塔体的混凝上框架，每层平台金属栏杆应连接成良好的电气通路；

c) 静设备区：安装有静设备的混凝土框架顶层平面，其平台金属栏杆应连接成良好的电气通路，

并通过沿柱明敷的引下线或柱内主钢筋与接地装置相连；

d) 机器设备区：机器设备和电动机安装在同一个金属底板上时,应将金属底板接地；安装在单独

混凝土底座上或位于其他低导电材料制作的单独底板上时,应将二者用接地线连接在一起并接

地；

e) 冷却塔：钢楼梯,进、出水钢管应与冷却塔接地装置相连；塔顶平台四周金属栏杆应连接成良

好电气通路；

f) 罐区：浮顶储罐（包括内浮顶储罐）的浮顶与罐体应用两根软铜线作可靠的电气连接；

g) 可燃液体装卸站：露天装卸作业场所应将金属构架接地；进入装卸站台的可燃液体金属管道

应在进入点接地；

h) 户外灯具和电器：安装在塔顶层（高塔、冷却塔）平台上的照明灯、现场操作箱、航空障碍

灯等易遭受直击雷的电器设备应采用金属外壳；配电线路应穿镀锌钢管，镀锌钢管应与电器

设备的外壳、保护罩相连，保护用镀锌钢管应就近与钢平台或金属栏杆相连；

i) 户外装置区的排放设施：安装在高空易受直击雷的放散管、呼吸阀、排风管和自然通风管等

应采取防闪电感应的措施。

A.4.6 做防雷等电位连接各连接部件的最小截面，应符合下表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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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7 防雷装置各连接部件的最小截面

等电位连接部件 材料 截面 (mm2)

等电位连接带（铜、外表面镀铜的钢或热镀锌钢） 铜、铁 50

从等电位连接带至接地装置或各等电位连接带之间的连接导体

铜 16

铝 25

铁 50

从屋内金属装置至等电位连接带的连接导体

铜 6

铝 10

铁 16

连接电涌保护

器的导体

电气系统

Ⅰ级试验的电涌保护器

铜

6

Ⅱ级试验的电涌保护器 2.5

Ⅲ级试验的电涌保护器 1.5

电子系统

D1类电涌保护器 1.2

其他类的电涌保护器 (连接

导体的截面可小于 1.2 mm2 )

根据具体

情况确定

A.5 防静电接地措施

A.5.1 对已作防闪电感应接地的工艺装置（如：操作台、传送带、塔、容器、换热器、过滤器、管道、

盛装溶剂或粉料的容器等）、设备等金属外壳和所有具有爆炸、火灾危险环境内可能产生静电危险的金

属罐、设备、管道等不必另作防静电接地，否则均应作防静电接地。

A.5.2 以下场所应设置消除人体静电装置：

a) 汽车罐车和油船的装卸场所、码头；

b) 泵房的门外、在储罐的上罐扶梯入口处、装卸作业区内操作平台的扶梯入口处、码头上下船

的出入口处等甲、乙、丙 A 类油品作业场所。

A.5.3 防静电接地线不得利用电源零线，不得与防直击雷接地线共用。

A.5.4 静电接地连接线应采取焊接或螺栓连接。输送易燃液体的非金属管应采用可导电的管子或内设

金属丝、网的管子，并将金属丝、网的一端可靠接地，或采用静电屏蔽。

A.5.5 单独设置的防静电装置接地体，其工频电阻不应大于100 Ω。

A.5.6 防静电接地的措施，除应符合本规范外，还应符合SH/T 3097的相关规定。

A.6 屏蔽措施

A.6.1 电缆宜敷设在全封闭的保护钢管或金属槽内，且两端应就近接地或与接地的金属设备、结构、

框架进行电气连接。铠装电缆两端应接地，并在各防雷区交界处做等电位连接且与接地装置相连。

A.6.2 建筑物之间敷设的电缆，其屏蔽层两端应与各自建筑物的等电位连接带连接。

A.6.3 当仪器仪表电缆采用单层屏蔽时，屏蔽层应至少两端接地。当电缆采用双层屏蔽时，外屏蔽应

至少两端接地，内屏蔽层应单端接地。

A.6.4 电缆与防雷引下线交叉敷设的间距不大于2米，垂直敷设的间距不大于3米。当采用穿金属管或

金属线槽时，上述距离可以减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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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 低压电涌保护器（SPD）

对于石油化工户外装置区 SPD 的检测宜按以下要求进行：

a) 检测时按设计文件的 SPD 设置要求，对应安装的 SPD 的安装位置、安装数量、型号、主要性

能参数（Uc、Up、Iimp 或 In）进行检查，并测试其漏流与压敏电压。

b) 对于未安装 SPD 的，不作强制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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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

石油化工户外装置防雷装置定期（竣工）检测原始记录格式及填写要求

B.1 防雷装置定期（竣工）检测原始记录封面格式应符合图 B.1。

图 B.1 原始记录封面

B.2 石油化工户外装置基本情况和检测结果综合评定原始记录见表 B.1。

表 B.1 原始记录表—石油化工户外装置基本情况和检测结果综合评定

记录编号：

受检单位名称
填写受检装置所有权单位名称或使用单位名称或委托单位

名称（全称）

联系人
填写受检单位负责与本次检测联

系人的姓名

联系电话
填写受检单位负责与本次检测联

系人的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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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1 原始记录表—石油化工户外装置基本情况和检测结果综合评定（续）

受检单位地址 填写本次受检单位所在地的地址（全称） 邮政编码
填写受检单位所在区域的邮

政编码

受检对象名称
填写本次受检对象的名称。例如：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4000万吨___年炼化一体化项目二期工程4#80万

吨____芳烃抽提装置

受检对象地址填写本次受检对象所在地的地址（全称）

经纬度

填写受检对象所处位置的经纬度，一般在受检对象所处区域主

入口处测量（单位：保留小数五位，如” N 30. 24323，E

120.15343）

检测类别
填“定期检测”或“竣工检

测”。

接闪器距地面

最大高度

填写各接闪器（包括靠临近其他接闪器保护的）中距地面最高

高度。同类型接闪器填写其中的最高高度。（单位:m，保留一

位小数）

被保护物高度

填写被保护石油化工户外装

置最大垂直高度（单位:m，

保留一位小数）

雷 击 史
填写受检对象曾遭雷击的情况。如****年**月**日遭雷击，有

损失的可详述，否则填“无”。
防雷类别 填写“二类”

防雷装置

安装日期
填写石油化工户外装置防雷装置竣工时间（****年**月） 测点数

填写本次检测取样的接地电

阻、过渡电阻值测试点数的

总和。

检测环境 天气： 检测日期 年 月 日

施工跟踪检测

原始记录编号

竣工检测时需填写，具体填受检装置施工跟踪检测原始记录编

号。定期检测或未经施工跟踪检测填“—”

前次检测

报告编号

定期检测需填写，具体填受

检对象前次检测的检测报告

编号，首次检测填“—”。

主要检测设备

名称型号及编

号

□接地电阻测试仪 编号： □防爆型钳形接地电阻仪 编号：

□等电位测试仪 编号： □SPD巡检仪 编号：

□

检
测
依
据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 50057-2010

□《石油化工装置防雷设计规范》GB 50650-2011（2022年版）

□《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GB 50058-2014

□《石油化工静电接地设计规范SH/T 3097》

□《防止静电事故通用导则》GB 12158-2006

□《石油库设计规范》GB 50074-2014

□《石油与石油设施雷电安全规范》GB

15599-2009

□《建筑物防雷装置检测技术规范》GB/T

21431-2015

□ 本项目设计文件

综
合
评
定

根据以上检测依据，对XXXX（受检单位）XXXX（受检对象）进行检测，所检项目符合标准规范要求。

备
注

1、“—”表示“无此项目”，“/”表示“无法检测”，“*”表示因无法检测，但记录源于受检单位提供的有效

数据；

2、下次检测日期为 年 月 日前

B.3 石油化工户外装置

B.3.1 接闪器的检测原始记录表见表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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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2 原始记录表—石油化工户外装置（接闪器）的检测

记录编号：

检测项目 标准要求 实测结果

接
闪
器

接闪杆、带、网、线

材料规格

□杆长1米以下：圆钢φ≥12 mm

□杆长1米以下：钢管φ≥20 mm

□杆长1～2 米：圆钢φ≥16 mm

□杆长1～2 米：钢管φ≥25 mm

□独立烟囱顶上的杆：圆钢φ≥20 mm

□独立烟囱顶上的杆：钢管φ≥40 mm

□接闪带：圆钢φ≥8 mm

□接闪带：钢管截面≥50 mm2，厚度≥0.5 mm

□接闪带：热镀锌扁钢截面≥50 mm2,厚度≥2.5 mm

□独立烟囱顶部接闪环：圆钢φ≥12 mm

□独立烟囱顶部接闪环：扁钢截面≥100 mm2,厚度≥4 mm

□接闪网: 圆钢φ≥8 mm

□接闪网：钢管截面≥50 mm2，厚度≥0.5 mm

□接闪网：热镀锌扁钢截面≥50 mm2,厚度≥2.5 mm

□接闪线：镀锌钢绞线或铜绞线截面≥50 mm2

填写所在位置、接闪器名称、

材料规格，如“**位置的接闪

杆：圆钢φ16.0 mm”

网格尺寸

□非金属粉粒料桶仓≤10 m×10 m或12 m×8 m
□自然通风开放式冷却塔和机械鼓风逆流式冷却塔：

≤10 m×10 m或12 m×8 m（爆炸危险环境2区）

≤20 m×20 m或24 m×16 m（非爆炸危险区域）

填写最大网格尺寸（单位：m,

保留小数一位）

可用作接闪器的金

属装置材料规格

下列物体当其壁厚满足不锈钢、镀锌钢和钛板厚度≥4 mm，

铜板厚度≥5 mm，铝板厚度≥7 mm时，可作为接闪器：

□设备整体封闭、焊接结构的金属静设备

□装有带阻火器的呼吸阀的金属罐体

□独立安装或成组安装在混凝土框架上,顶部高出框架的金

属粉、粒料桶仓

□独立安装或安装在混凝土框架内，顶部高出框架的钢制塔

体

□装有未带阻火器的呼吸阀的金属罐体

填写用作接闪器的各金属装

置位置（或编号）、名称、材

料及规格

□金属炉子、浮顶储罐（包括内浮顶储罐）、金属烟囱、钢

框架、管架、钢质平台及金属火炬筒体可不作规格要求
仅填写装置名称

□符合GB 50650第4.3.3条、第5.11.5条规定的金属放空口，

其壁厚应满足不锈钢、镀锌钢、钛和铜板厚度≥0.5 mm，铝

板厚度≥0.65 mm，锌板厚度≥0.7 mm

填写其位置、排放气体的性

质、有无阻火器、名称、材料

及壁厚，如：PX罐装有阻火器

排放爆炸危险气体的钢制放

散管壁厚2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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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2 原始记录表—石油化工户外装置（接闪器）的检测（续）

连接方式、工艺与质

量

□圆钢与圆钢搭接≥圆钢直径6倍，双面施焊

□圆钢与圆钢搭接≥圆钢直径10倍，单面施焊

□扁钢与扁钢搭接≥扁钢宽度的2倍，不少于三面施焊

□圆钢与扁钢搭接≥圆钢直径6倍，双面施焊

□焊接固定的焊缝应饱满无遗漏，焊接部分的防腐应完整

□螺栓固定的应有防松零件,构件之间必须连接成电气通路

整体封闭

管口与主体可靠连接

填写：焊接方式、搭接长度、

是否饱满等。如“双面施焊，

搭接长度120.0 mm，焊缝饱

满” 采用搭焊方式的，标准

要求第5项必勾。螺栓固定有

弹簧垫片的填写“螺栓紧固”。

防腐措施

与现状
镀锌、涂漆（材料为不锈钢、铜材、铝合金时加以注明）

填写已采取的防腐措施及防

腐现状，如“镀锌，部分锈蚀

（小于1/3)”或“镀锌，无锈

蚀”

B.3.2 接闪器保护范围原始记录表见表B.3。

表 B.3 原始记录表—石油化工户外装置（接闪器保护范围）的检测

记录编号：

检测项目 标准要求 实测结果

接
闪
器
保
护
范
围

排放爆炸危险气体或蒸

汽未装阻火器的放空管

□当有管帽时，接闪器的保护范围应按GB 50650-2011表

5.11.2确定。

□当无管帽时，接闪器的保护范围应为管口上方半径5 m
的半球体空间。

□当其排放物达不到爆炸浓度、长期点火燃烧、一排放

就点火燃烧及发生事故时排放物才达到爆炸浓度时,接闪

器可仅保护到管帽 ,无管帽时可仅保护到管口。

□位于附近其它的接闪器保护范围内时可不再设置接闪

器，应于防雷装置相连。

符合要求填“满足”，不符合

的填写不符合情况。如：**位

置的放空管未在保护范围内。

排放无爆炸危险气体或

蒸汽的放空管

□金属制的放散管、呼吸阀和排风管等，应作为接闪器

与附件生产设备的防雷装置相连。

□在附近生产设备（已作为接闪器）的保护范围之外的

非金属制的放散管、呼吸阀和排风管等应装设接闪器,接

闪器可仅保护到管帽,无管帽时可仅保护到管口。

符合要求填“满足”，不符合

的填写不符合情况。如：**位

置的放空管未在保护范围内。

非金属储罐应设置独立接闪杆或网，独立接闪杆与被保护物的水平距离应满足GB

50057-2010第4.2.1条要求。

符合要求填“满足”，不符合

的填写不符合情况。如：“**

位置的非金属储罐未设独立接

闪杆保护”或“**位置的独立

接闪杆与被保护物的水平距离

大于3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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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3 原始记录表—石油化工户外装置（接闪器保护范围）的检测（续）

独

立

接

闪

器

与

被

保

护

物

示

意

图

接闪器检测综评及备注：

根据本项目下各小项的实测情况综合填写：

1．该项目下各小项实测结果均符合要求时，填“符合要求”，有不符合要求的小项时，填写“**不符合要求，其余符

合要求”，无法在小项中反映的情况或需特殊说明的内容可填至此处。

B.3.3 引下线的检测原始记录表见表B.4。

表 B.4 原始记录表—石油化工户外装置（引下线）的检测

记录编号：

检测项目 标准要求 实测结果

引
下
线

形式

□设备本体

□钢架结构

□专用

□专设

填写所涉及的引下线形式，可多选。

间距 □≤18 m
填写装置位置（或编号）、名称、引下

线间距。引下线间距相同的装置可合并

填写。

材料规格

□明敷：圆钢φ≥8mm。

□明敷：扁钢截面≥50 mm2,厚度≥2.5 mm。

□利用柱内主钢筋作引下线：φ≥10 mm。

□利用本体、框架钢柱作引下线可不作规格要求。

填写引下线材料规格，并分别写明装置

位置（或编号）、名称，各装置的引下

线规格相同时可合并填写。利用本体、

框架钢柱作引下线的此项填“不作规格

要求”。

敷设状况

□应均匀或对称布置，应平正顺直、无急弯，应经最短路径

接地。

□在高空布置、较长的卧式容器和管道(送往火炬的管道)应

在两端设置引下线。

□明敷引下线宜沿框架支柱引下敷设, 并在地面上1.7 m至

地面下0.3 m的一段加机械保护。

均符合要求填写“满足”，有不符合项，

填写不符合情况，如“未经最短路径接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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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4 原始记录表—石油化工户外装置（引下线）的检测（续）

断接卡

设置情况

□采用多根专设引下线时应在引下线上距地面0.3 m～1.8 m
处设断接卡。

□采用埋于土壤中的人工接地体时应设断接卡，其上端应与

连接板或钢柱焊接。

采用多根专设引下线或仅利用钢筋作引

下线并采用埋于土壤中的人工接地体，

填写“已设”或“未设”，已设时还需

填写设置高度，如：“已设，高度0.4 m”，

利用钢筋、钢柱作为自然引下线并同时

采用基础接地体时，填：“—”。

连接方式、

工艺与质量

□扁钢与扁钢搭接≥扁钢宽度的2倍，不少于三面施焊。

□圆钢与圆钢搭接≥圆钢直径6倍，双面施焊。

□圆钢与圆钢搭接≥圆钢直径10倍，单面施焊。

□圆钢与扁钢搭接≥圆钢直径6倍，双面施焊。

□焊接固定的焊缝应饱满无遗漏，焊接部分的防腐应完整。

□熔焊。

□绑扎(有箍筋或网状的钢筋)时主筋搭接长度≥200 mm。

□螺栓固定的应有防松零件。

□保证金属各部件间保持良好的电气连接。

填写：焊接方式、搭接长度、是否饱满

等。如“双面施焊，搭接长度120.0 mm，

焊缝饱满”。采用搭焊方式的，标准要

求第5项必勾。采用熔焊的填写“熔焊”；

螺栓固定有弹簧垫片的填写“螺栓紧

固”。

防腐措施

与现状

镀锌、涂漆、混凝土内钢筋（材料为不锈钢、铜材、铝合金

时加以注明）

填写“镀锌”、“涂漆”、“混凝土内

钢筋”等，如“镀锌，部分锈蚀（小于

1/3)”或“镀锌，无锈蚀”。

引下线检测综评及备注：

同上

B.3.4 接地装置的检测原始记录见表B.5。

表 B.5 原始记录表—石油化工户外装置（接地装置）的检测

记录编号：

检测项目 标准要求 实测结果

接地装置

土壤电阻率（ρ）测试值 按需填写

设置情况

□防直击雷的接地体宜与防闪电感应和电力设备用

的接地体连接成一个整体的接地系统（非金属储罐

除外）。

□塔体、金属静设备、金属罐体、金属桶仓、冷却

塔的接地装置宜围绕设备敷设成环形接地体。

填“分设”或“合设”,涉及塔体、金属

静设备、金属罐体、金属桶仓、冷却塔

的应填写敷设环形接地体情况。如：“合

设，已敷设成环形接地体”，未敷设成

环形接地体的应填写具体装置的接地装

置名称。

材料规格

□人工水平接地极：圆钢、锌包钢（阴极保护系统

时）φ≥10 mm。

□人工水平接地极：扁钢截面≥160 mm2,厚度≥

4 mm。

□人工接地板：钢板500 mm×500 mm。

填写材料名称及规格。



DB3309/T 104-2023

20

表B.5 原始记录表—石油化工户外装置（接地装置）的检测（续）

□人工垂直接地极：圆钢、锌包钢（阴极保护系统

时）φ≥16 mm。

□人工垂直接地极：钢管φ≥50 mm。

□人工垂直接地极：角钢截面≥290 mm2,厚度≥

3 mm。

填写材料名称及规格。

□接地线: 应与水平接地体的截面相同。 填写材料名称及规格。

人工接地

埋设深度
□不应小于0.5 m。 按实填写

连接方式

、工艺

与质量

□扁钢与扁钢搭接≥扁钢宽度的2倍，不少于三面

施焊。

□圆钢与圆钢搭接≥圆钢直径6倍，双面施焊。

□圆钢与圆钢搭接≥圆钢直径10倍，单面施焊。

□圆钢与扁钢搭接≥圆钢直径6倍，双面施焊。

□焊接固定的焊缝应饱满无遗漏，焊接部分的防腐

应完整。

□螺栓紧固的应有防松零件。

□保证金属各部件间保持良好的电气连接。

填写：焊接方式、搭接长度、是否饱满

等。如“双面施焊，搭接长度120.0 mm，

焊缝饱满”。采用搭焊方式的，标准要

求第5项必勾。

接地装置检测综评及备注：

B.3.5 防闪电感应及防静电接地措施的检测原始记录表见表B.6。

表 B.6 原始记录表—石油化工户外装置（防闪电感应及防静电接地措施）的检测

检测项目 标准要求 实测结果

防
闪
电
感
应
及
防
静
电
接
地
措
施

等电位连接带

应就近与接地总端子有可靠连接，过渡电阻应≤0.2 Ω，

材料规格应为铜或外表面镀铜的钢或热镀锌钢，截面≥

50 mm2。

填写“过渡电阻值0.2 Ω，热镀锌

钢，截面50.0 mm2”

穿过各雷电防护区

交界较大金属物

穿过各雷电防护区交界的金属部件，以及建（构）筑物

内的设备、金属管道、电缆桥架、电缆金属外皮、金属

构架、金属构件、钢屋架、金属门窗等较大金属物，应

就近与接地装置或等电位连接带作等电位连接。

填写“均已连接”或“XX未连接”。

户外装置区场所金

属物体

户外装置区场所所有金属设备、框架、管道、电缆金属

保护层(铠装、钢管、槽板等)和放空管口等金属物体均应

连接到防闪电感应的接地装置或等电位连接带上。

填写“均已连接”或“XX未连接”。

金属管道等长金属

物

□每根金属管道均应与已接地的管架做等电位连接，多

根金属管道可互相连接后,应再与已接地的管架做等电位

连接。

填写“已连接”或“未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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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6 原始记录表—石油化工户外装置（防闪电感应及防静电接地措施）的检测（续）

□平行敷设的金属管道、框架和电缆金属保护层等,当其

间净距小于100 mm时应每隔30 m进行金属连接，相交或

相距处净距小于100 mm时亦应连接。

填写“已连接”或“未连接”。

□管架上敷设输送可燃性介质的金属管道,在始端、末端、

分支处,均应设置防闪电感应的接地装置,其工频接地电

阻不应大于30 Ω。

填写“已设”或“未设”。

□当长金属物的弯头、阀门、法兰盘等连接处的过渡电

阻大于0.03 Ω时，连接处应用金属线跨接。对有不少于5

根螺栓连接的法兰盘，在非腐蚀环境下，可不跨接。

采取跨接措施时，填写“已跨接”，

未跨接时填写螺栓根数及“腐蚀环

境”或“非腐蚀环境”。

□在管道分岔处、无分支管道每80～100 m处做防静电接

地。
填写“已接地”或“未接地”。

□每组框架、管架的接地点不应少于2处，且接地点间距

应≤18 m。管道中无阀门、无法兰的管段，接地点间距

可≤30 m。

填写“已接地X处，间距Xm”。

□直接埋地管道，可在埋地之前及出地后各接地一次。 填写“已接地”或“未接地”。

金属设备

□炉区：炉子上的金属构件均应与炉子的框架做等电位

连接。
填写“已连接”或“未连接”。

□静设备区：平台金属栏杆应被连接成良好的电气通路,

并应通过沿柱明敷的引下线或柱内主钢筋与接地装置相

连。

填写“已连接”或“未连接”。

□机器设备区：机器设备和电动机安装在同一个金属底

板上时,应将金属底板接地；安装在单独混凝土底座上或

位于其他低导电材料制作的单独底板上时,应将二者用接

地线连接在一起并接地。

填写“已接地”或“未接地”。

□可燃液体装卸站：露天装卸作业场所应将金属构架接

地；进入装卸站台的可燃液体金属管道应在进入点接地。
填写“已接地”或“未接地”。

□冷却塔：钢楼梯,进、出水钢管应与冷却塔接地装置相

连；塔顶平台四周金属栏杆应连接成良好电气通路。
填写“已连接”或“未连接”。

□排放设施及金属附件：放散管、呼吸阀、排风管、阻

火器、量油孔、人孔、透光孔、切水管等应等电位连接。
填写“已连接”或“未连接”。

□电气、信号线路：应采用铠装屏蔽电缆或穿钢管、桥

架敷设,屏蔽层应接地并与电器设备的外壳、保护罩相连。

铠装屏蔽电缆、电缆穿钢管、桥架

敷设，已接地、未接地。

□柱子主筋连接：设专设引下线时,钢筋混凝土柱子的钢

筋,应在最高层顶和地面附近分别引出接到接地线(网)。
填写“已连接”或“未连接”。

金属物与引下

线的空间距离

□应满足S≥0.075kclx，不满足时,应在高于连接点的地方

增加接地连接线。

填写金属物与引下线之间的实际

间距Sa3、引下线计算点到连接点

的长度lx、Kc值。不满足的在综评

中填写不符合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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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6 原始记录表—石油化工户外装置（防闪电感应及防静电接地措施）的检测（续）

电缆保护件的接地

□敷设电缆的保护钢管、金属电缆槽应在两端接到保护

接地，当电缆槽较长时，应多点重复接地，接地点间距

应≤30 m。

两端已接地，重复接地间距为

20 m。

浮顶罐

（含内浮顶罐）

□应将浮顶与罐体用两根截面不小于50 mm2的软铜线作

电气连接。

如满足标准要求则填写“已连接”，

否则填写不符合的情况。

输送易燃液

体的非金属管

□应采用可导电的管子或内设金属丝、网的管子，并将

金属丝、网的一端可靠接地，或采用静电屏蔽。

填写“金属丝管子，已接地”或“胶

管已跨接，铜线截面6.0 mm2”等 ,

否则填写不符合的情况。

防静电接地装置

□应在汽车罐车和油船的装卸场所及下列甲、乙、丙A类

油品作业场所，应设置消除人体静电装置：泵房的门外；

在储罐的上罐扶梯入口处；装卸作业区内操作平台的扶

梯入口处；码头上下船的出入口处。

填写“已设”或“未设”

检查防静电接地措施相关连接导体材料规格、施工工艺 填写实际检测数据

防静电接地线不得利用电源零线、不得与防直击雷接地线共用
填写“共用”或“未共用”（共地

不共线的原则）

检查静电接地仪的运行状况 按实填写

防闪电感应及防静电接地措施综评及备注：

B.4 电涌保护器（电源 SPD）安装检测原始记录表见表 B.7。

表 B.7 原始记录表—电涌保护器（电源 SPD）安装检测

记录编号：

连接至低压配电系统的SPD检测

安装位置
填写SPD具体安装

位置

产品型号
填写SPD标识的型

号

安装数量
填写安装的SPD套

数

Iimp、In

检查值/kA

冲击电流Iimp、标称

放电电流In，根据标

识的参数填写

UP检查值/kV 标识的参数

SPD与被保护设备

之间的线路长度/m
如不涉及，填“—”

状态指示器 填写“无”、“正常”



DB3309/T 104-2023

23

连接至低压配电系统的SPD检测

或“不正常”

表 B.7 原始记录表—电涌保护器（电源 SPD）安装检测（续）

引线长度

填写实测值。多套

时，填写引线长度范

围，如“0.2m-

连线色标

检查连线色标，红、

黄、绿色作相线，蓝

色作零线，黄绿双色

作接地线的，

连线截面

/ mm2

相/零 填写实测值

地 填写实测值

过电流保护
未设时填“无”，已

设时填写具体型号

连接至低压配电系统的SPD安装检测综评及备注：本次仅作抽样检测

B.5 等电位连接检测原始记录表见表 B.8。

表 B.8 原始记录表—等电位连接检测

记录编号：

标

准

要

求

1 从等电位连接带或端子至接地装置连接线材料规格：铜：截面≥16 mm2；铝：截面≥25 mm2；铁：截面≥

50 mm2；

2 从屋内金属装置至等电位连接带或端子的连接导体材料规格：铜：截面≥6 mm2；铝：截面≥10 mm2；铁：

截面≥16 mm2；

3 总体连接工艺：连接导线应平直、色标清晰、绝缘层无破损、老化；连接点应牢固可靠，满足机械强度和

电气连续性要求；应以最短路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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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准

要

求

1 从等电位连接带或端子至接地装置连接线材料规格：铜：截面≥16 mm2；铝：截面≥25 mm2；铁：截面≥

50 mm2；

2 从屋内金属装置至等电位连接带或端子的连接导体材料规格：铜：截面≥6 mm2；铝：截面≥10 mm2；铁：

截面≥16 mm2；

3 总体连接工艺：连接导线应平直、色标清晰、绝缘层无破损、老化；连接点应牢固可靠，满足机械强度和

电气连续性要求；应以最短路径连接。

等电位连接检测综评及备注：

B.6 各种接地电阻的检测原始记录表见表 B.9。

表 B.9 原始记录表—各种接地电阻的检测

记录编号：

非标准线（加长线： m）线阻值（Ω）

测点编号

(对象、位置）

标准值

(≤)
读数值 测试值

测点编号

(对象、位置）

标准值

(≤)
读数值 测试值

接地电阻检测综评及备注：

B.7 各种过渡电阻的检测原始记录表见表 B.10。

表 B.10 原始记录表—各种过渡电阻的检测

记录编号：

过渡电阻阻值（标准值≤0.2 Ω)

测点编号（对象、位置） 测试值 测点编号（对象、位置） 测试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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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电阻阻值（标准值≤0.2 Ω)

B.8 测点平面示意简图原始记录表见表 B.11。

表 B.11 测点平面示意简图原始记录表

记录编号：

测点平面示意简图

图例（略）

说明：

1、简图中标有“●”符号的为各检测点的标识。标有“※”的为检测辅助桩位所在方位。标有“↙ ”的为引下线标识。

2、简图中（测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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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点平面示意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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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规范性）

石油化工户外装置防雷装置定期（竣工）检测报告格式及填写要求

C.1 石油化工户外装置防雷装置定期（竣工）检测报告封面见图 C.1。

图 C.1 检测报告封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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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声明图见图 C.2。

图 C.2 声明

C.3 石油化工户外装置基本情况和检测结果综合评定见表 C.1。

表 C.1 石油化工户外装置基本情况和检测结果综合评定

X雷检[ ]号

受检装置名称

受检装置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防雷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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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1 石油化工户外装置基本情况和检测结果综合评定（续）

检测日期 年 月 日 检测环境

经纬度 N: E: 测点数

接闪器距地面最大

高度

被保护物

高度

防雷装置

安装日期

前次检测

报告编号

施工跟踪检测原始

记录编号

本次检测原始报告

编号

雷击史

主要检测设备名称

型号编号

检测依据

综合评定

备注

1、“—”表示“无此项目”或“无须评定”，“/”表示“无法检测”或“无法评定”；

“*”表示因无法检测，但记录源于受检单位提供的有效数据。

2.下次检测日期为 年 月 日前。

批准： 审核： 主检： 编制：

C.4 接闪器的检测见表 C.2。

表 C.2 石油化工户外装置（接闪器及其保护范围）的检测

X 雷检[ ]号

检测项目 标准要求 实测结果 评定

接
闪
器

接闪器类型

与材料规格

注：有接闪杆、带、网、线时

填写相应标准，否则“-”，

下同。

网格尺寸
注：有网格尺寸要求时填写相

应标准。

可用作接

闪器的金

属装置与

材料规格

注：有可用作接闪器及金属装

置时填写相应标准。

(盖章 )

签发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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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2 石油化工户外装置（接闪器及其保护范围）的检测（续）

连接方式、

工艺与质量
注：必选项（相应标准）。

防腐措施

与现状

镀锌、涂漆（材料为不锈钢、

铜材、铝合金时加以注明）。

保
护
范
围

排放设施

保护范围

注：有放空管排放情形的填写

相应标准。

装置本体

保护范围

非金属外壳的静设备、非金属

粉粒料桶仓、机器设备和电气

设备、塔顶层(高塔、冷却塔)

平台上的灯具设备（照明灯、

现场操作箱、航空障碍灯等）、

其它不能作为接闪器的装置，

应处于接闪器保护范围内。

非金属储罐应设置独立接闪杆或网，独立接

闪杆与被保护物的水平距离应满足GB

50057-2010第4.2.1条要求。

C.5 引下线的检测见表 C.3。

表 C.3 石油化工户外装置（引下线）的检测

X 雷检[ ]号

检测项目 标准要求 实测结果 评定

引
下
线

形式
注：选择单种或多种引下线形

式。

根数
注：根据引下线形式选择相应

标准。

间距 ≤18 m。

材料规格
注：根据敷设方式选择相应标

准。

敷设状况
注：根据敷设方式选择相应标

准。

断接卡设置情

况

注：根据设置要求选择相应标

准。

连接方式、工

艺与质量

注：根据实际连接方式选择相

应标准。

防腐措施与现

状

镀锌、涂漆、混凝土内钢筋（材

料为不锈钢、铜材、铝合金时

加以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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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6 接地装置的检测见表 C.4。

表 C.4 石油化工户外装置（接地装置）的检测

X雷检[ ]号

检测项目 标准要求 实测结果 评定

接
地
装
置

设置情况

防直击雷的接地体宜与防闪

电感应和电力设备用的接地

体连接成一个整体的接地系

统（非金属储罐除外）。

注：需设环形接地体的检测对

象另增相应标准。

材料规格

人工水平接地极：根据材质选

择相应标准。

人工垂直接地极：根据材质选

择相应标准。

接地线: 应与水平接地体的截

面相同。

人工接地

埋设深度
不应小于0.5 m。

连接方式、

工艺与质量

注：根据实际连接方式选择相

应标准。

防腐措施

及现状

锌包钢、镀锌、涂漆、混凝土

内钢筋（材料为不锈钢、铜材、

铝合金时加以注明）。

C.7 防闪电感应及防静电接地措施的检测见表 C.5。

表 C.5 石油化工户外装置（防闪电感应及防静电接地措施）的检测

X雷检[ ]号

检测项目 标准要求 实测结果 评定

防
闪
电
感
应
措
施
及
防
静
电
接
地
措
施

等电位连接带

应就近与接地总端子有可靠连接，过渡电阻应≤0.2 Ω，

材料规格应为铜或外表面镀铜的钢或热镀锌钢，截面≥

50 mm2。

穿过各雷电防护区交

界较大金属物

穿过各雷电防护区交界的金属部件，以及建（构）筑物内

的设备、金属管道、电缆桥架、电缆金属外皮、金属构架、

金属构件、钢屋架、金属门窗等较大金属物，应就近与接

地装置或等电位连接带作等电位连接。

户外装置区场所金属

物体

户外装置区场所所有金属设备、框架、管道、电缆金属保

护层(铠装、钢管、槽板等)和放空管口等金属物体均应连

接到防闪电感应的接地装置或等电位连接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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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5 石油化工户外装置（防闪电感应及防静电接地措施）的检测（续）

金属管道

等长金属物

注：根据检测对象所存在的各长金属物类型选择相应标

准。

金属设备

注：根据检测对象所存在的各金属设备类型选择相应标

准。

金属物与引下

线的空间距离

应满足S≥0.075kclx，不满足时,应在高于连接点的地方增

加接地连接线。

浮顶罐

（含内浮顶罐）

应将浮顶与罐体用两根截面不小于50 mm2的软铜线作电

气连接。

电缆保护件的接地

敷设电缆的保护钢管、金属电缆槽应在两端接到保护接

地，当电缆槽较长时，应多点重复接地，接地点间距应≤

30 m。

输送易燃液体的非金

属管

应采用可导电的管子或内设金属丝、网的管子，并将金属

丝、网的一端可靠接地，或采用静电屏蔽。

防静电接地装置

应在汽车罐车和油船的装卸场所及下列甲、乙、丙A类油

品作业场所，应设置消除人体静电装置：泵房的门外；在

储罐的上罐扶梯入口处；装卸作业区内操作平台的扶梯入

口处；码头上下船的出入口处。

防静电接地线不得利用电源零线、不得与防直击雷接地线共用。

静电接地仪的运行状况。

C.8 电涌保护器（电源 SPD）安装检测见表 C.6。

表 C.6 电涌保护器（电源 SPD）安装检测

X雷检[ ]号

连接至低压配电系统的SPD安装检测

级别

安装位置

产品型号

产品试验类型

安装数量

UC标称值/V

Iimp、In

检查值/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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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6 电涌保护器（电源SPD）安装检测（续）

UP检查值/kV

SPD与被保护设备

之间的线路长度/m

引线长度

连线色标

连线截面

/ mm2

相/零

地

过电流保护

C.9 等电位连接检测见表 C.7。

表 C.7 等电位连接检测

X雷检[ ]号

等电位连接检测

标
准
要
求

1 从等电位连接带或端子至接地装置连接线材料规格：铜：截面≥16 mm2；铝：截面≥25 mm2；
铁：截面≥50 mm2；
2 从屋内金属装置至等电位连接带或端子的连接导体材料规格：铜：截面≥6 mm2；铝：截面≥
10 mm2；铁：截面≥16 mm2；
3 总体连接工艺：连接导线应平直、色标清晰、绝缘层无破损、老化；连接点应牢固可靠，满

足机械强度和电气连续性要求；应以最短路径连接。

序号 检查对象名称及位置 连接状况 连接导体材料和规格 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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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0 各种接地电阻的检测见表 C.8。

表 C.8 各种接地电阻的检测

X雷检[ ]号

接地电阻阻值（Ω）

测点编号

(对象、位置）

标准值

(≤)
测试值 测试值

测点编号

(对象、位置）

标准值

(≤)
测试值 评定

C.11 测点平面示意简图见表 C.9。

表 C.9 测点平面示意简图

X雷检[ ]号

测点平面示意简图

图例（略）

说明：

1、简图中标有“●”符号的为各检测点的标识。标有“※”的为检测辅助桩位所在方位。标有“↙ ”的为引下线标识。

2、简图中（测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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